一、期貨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範本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CB-10100 
CB-10100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一、作業程序：

(十一)期貨信託事業與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客戶開戶及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前之風險預告作業，採電子簽章（含憑證）方式者，應遵守期貨公會所定「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之規定。

(十二)查對記錄或對帳單寄送作業：

1.受益人向期貨信託事業或其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得約定登載於其本人開設於證券經紀商之保管劃撥帳戶或期貨信託事業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並由期貨信託事業製作對帳單予受益人或設置網站供受益人查詢；受益人並得向期貨信託事業請求製發對帳單，該事業不得拒絕。申購人如係向其往來證券經紀商申購，受益憑證之登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規定辦理。
2.客戶親自領取對帳單（申贖明細）者，應留有簽收紀錄。

3.對帳單以郵寄方式交付者，應留存郵寄紀錄。
(十三)期貨信託事業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應明定銷售機構應將上開(一)至(十一)相關程序，納入銷售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中。

二、控制重點：

(十六)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開戶及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前之風險預告作業，採電子簽章（含憑證）方式者，應遵守期貨公會所定「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之規定。
(十七)執行對帳單之寄送時，應留有簽收紀錄或郵寄紀錄。

(十八)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應明定銷售機構應將相關程序，納入銷售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中。
	一、作業程序：

（新增）

(十一)查對記錄或對帳單寄送作業：

1.受益人向期貨信託事業或其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得約定登載於其本人開設於證券經紀商之保管劃撥帳戶或期貨信託事業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錄專戶，並由期貨信託事業製作對帳單予受益人或設置網站供受益人查詢；受益人並得向期貨信託事業請求製發對帳單，該事業不得拒絕。申購人如係向其往來證券經紀商申購，受益憑證之登載，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相關規定辦理。
2.客戶親自領取對帳單（申贖明細）者，應留有簽收紀錄。

3.對帳單以郵寄方式交付者，應留存郵寄紀錄。
(十二)期貨信託事業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應明定銷售機構應將上開(一)至(十)相關程序，納入銷售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中。

二、控制重點：

（新增）
(十六)執行對帳單之寄送時，應留有簽收紀錄或郵寄紀錄。

(十七)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應明定銷售機構應將相關程序，納入銷售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中。


	依據本公會「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新增「參、受理開戶程序」第四項及「肆、受理基金申購、買回及轉換作業」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於「作業程序」增訂第十一款並於「控制重點」增訂第十六款，其餘調整款次。


二、期貨信託事業內部稽核制度範本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AB-10100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月查核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
(十六)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開戶及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前之風險預告作業，採電子簽章（含憑證）方式者，是否遵守期貨公會所定「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之規定。
(十七)執行對帳單之寄送時，是否留有簽收紀錄或郵寄紀錄。
(十八)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是否明定銷售機構應將相關程序，納入銷售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中。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是否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分類、基金風險分類標準，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是否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
（新增）
(十六)執行對帳單之寄送時，是否留有簽收紀錄或郵寄紀錄。
(十七)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是否明定銷售機構應將相關程序，納入銷售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中。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是否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分類、基金風險分類標準，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是否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配合CB-10100之修正，於本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第一點增訂第十六款，其餘調整款次。


三、期貨信託事業內部稽核查核明細表修正內容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一、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是否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瞭解客戶投資之需求。同時要求客戶填具「投資適性分析表」，且該資料是否請客戶簽名、蓋用原留印鑑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確認；修正時，亦同。
二、是否訂定客戶往來之條件，並訂定瞭解客戶審查作業程序及留存之基本資料，綜合考量投資適性分析表之資料，以評估客戶之投資能力。

三、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業務前，是否建立一套基金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客戶分類、基金風險分類標準，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基金，並是否建立如：適當之單位或人員審核申購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完整性等監控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四、是否依期貨信託基金客戶分類，配合基金之風險分類標準，銷售其適合之基金。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五、期貨信託事業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是否提供載明基金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之「投資人須知」書面文件，並以顯著字體向投資人揭露及說明。
六、「投資人須知」是否由投資人簽名或蓋章及加註日期，一份由期貨信託事業留存，一份交付投資人存執。
七、投資人為70歲以上者，不得對其主動推介，惟該投資人主動申購者，是否請其出具已具交易或投資經驗及瞭解風險之聲明書。
八、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是否依主管機關103.4.28金管證期字第10300122113號令辦理。
九、期貨信託事業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是否提供風險預告書及載明與申購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說明文件，指派合格業務人員向申購人說明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交易條件及可能面臨之各項風險。
十、風險預告書是否由申購人簽名或蓋章及加註日期，一份由期貨信託事業留存，一份交付申購人存執。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十一、對於首次開戶之客戶是否進行身分驗證及開戶審查作業。

十二、投資人採用電子工具申購、買回及轉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時，是否於客戶開戶時，除身分驗證程序外，並簽署「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約定書」。

十三、客戶開戶資料是否歸檔列管。

十四、開戶資料之調閱與查詢，是否經相關權責主管核准並登記備查。

十五、客戶基本資料及印鑑變更或註銷時，是否備齊相關規定之申請文件，並歸檔列管。

十六、期貨信託事業辦理客戶開戶及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前之風險預告作業，採電子簽章（含憑證）方式者，是否遵守期貨公會所定「期貨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之規定。
十七、執行對帳單之寄送時，是否留有簽收紀錄或郵寄紀錄。

十八、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是否明定銷售機構應將相關程序，納入銷售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中。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作業週期：每月查核





作業週期：每月查核





作業週期：每月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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